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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 公 告 / 公 示

西藏川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慎，将法人余小波私章丢失，声明

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川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恩施天茂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定日县分公司不慎，将公章（编号：

54022310004292）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恩施天茂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定日县分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湖北穆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定日县分公司不慎，将公章（编号：

54022310004407）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湖北穆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定日县分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萨迦寺不慎，将中国农业银行萨迦县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7764000047401，编号：7700-00142744，账号：25540001040000650）丢
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萨迦寺

2025年12月24日

西藏恩卓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540000MD02763704）
经律所决议注销，拟赴内地重新组建律所，继续为客户朋友提供法律服
务。

特此声明
西藏恩卓律师事务所
2025年12月24日

西藏北门食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将法人敬智峰私章（编号：

54010210018572）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北门食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拉萨净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
由“ 袁 春 元 ”变 更 为“ 王 新 伟 ”，现 声 明 原 法 人 章（编 号 ：
54010210030958）作废。

特此声明
拉萨净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 罗 增 拉 姆 不 慎 ，将 次 吉 拉 姆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编 号 ：

W540043063）丢失，声明作废。

●次珍不慎，将旦增白吉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40031481）丢

失，声明作废。

● 贡 嘎 朗 杰 不 慎 ，将 医 师 资 格 证（ 资 格 证 书 编 码 ：

200054144540102196408011514）丢失，声明作废。

●马耀兵不慎，将身份证（号码：620422198405136718）丢失，声明

作废。

●普巴不慎，将车牌号为藏AE1555车的道路运输证（藏交运管拉字

540100046463号）丢失，声明作废。

●普巴不慎，将车牌号为藏AD282挂车的道路运输证（藏交运管拉

字540100046464号）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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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室内篮球馆工程建设项目”现已全部完工，所

有农民工工资、机械费、材料费等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

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人：苏先生 联系电话：18781234336
特此声明

四川瑞丰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藏胞接待楼提升改造项目”已全部完工，所有农民工工资、机械费、材料

费以及跟本项目相关的费用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公司

联系处理。

联系人：王谦 联系电话：13628904508
特此声明

西藏韶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公

示

由山西隆坤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2023年G317克玛村至夏曲卡段公路养护大中修工

程”现已全部完工，所有农民工工资、机械费、材料款已全部结清，无拖欠情况，如有异议，请相

关人员自本公示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本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人：刘敏 联系电话：13880825636
特此公示

山西隆坤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声 明
致社会各界：

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分公

司（系拉萨“泰玺悦庭”小区物业公司）郑重

声明：我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物业管理

核心业务，从未自行开展或授权任何第三方

开展房屋销售、中介、借贷担保等与物业管

理无关的业务。

任何个人或单位，未经我司合法授权擅自

以我司名义进行的各类非物业服务类经济往

来（包括但不限于房屋销售/中介、借贷、担保

等行为），均属无权代理，与我司无任何法律关

联，我司不承担任何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付

款义务及其他法律责任。

请曾与上述擅自以我司名义开展非物业

服务类经济往来的个人或单位，于本声明见报

之日起30日内，向我司书面报备相关情况（需

含经济往来详情、凭证材料及有效联系方

式）。报备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东区蔡

公堂乡书山路7号泰玺悦庭物业办公室；联系

电话：13627680880。

敬请社会各界审慎核实交易主体身份及

授权资质，避免因轻信第三方个人行为遭受损

失。如发现涉嫌冒用我司名义的侵权行为，可

及时与我司联系核实。

特此声明

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西藏开投色尼区达嘎普100MW/400MWh独立构网型储能项目”现已
全部完工，所有农民工工资及机械费、材料费已全部结清，无拖欠情况。如有异议，请相
关人员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薛亿翔 联系电话：18262622310
特此声明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藏开投色尼区达嘎普100MW/400MWh独立构网型储能项目EPC总承包项目部

2025年12月24日

公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尼玛县牧业产业大楼建设项目”已于2025年12月17日通过竣工验收，该

工程农民工工资、机械费、材料费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

日内与我公司人员联系。

联系人：李长东 联系电话：13909778906
特此公告

四川鑫柯环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声

明

由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承建的“拉萨市城关区第二小学、邮政集团电力设施改迁工

程”现全面完工，该项目所有农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

内到本公司联系处理，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电话：17289118333
特此声明

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声

明

由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承建的“仙足岛北路高压线入地工程施工”项目现已全面完

工，该项目所有农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公司联

系处理，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电话：17289118333
特此声明

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转让一辆公车公告

西藏产权交易中心受委托对“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转让

一辆公车”项目公开挂牌，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品牌/车型：别克牌 SGM6531UAAB(别克

GL8）

排放标准：国五

排量/功率：2997ml/187KW

购置日期：2016.09.21 挂牌价：5.98万元

行驶公里数：256789公里（截止评估基准日）

（更多数据详见网络公告）

二、报名截止时间

2026年 1月6日 下午17:00

三、报名方式

线上：公告期限内登陆第四产权网站

（www.xzcqjy.com）或微信小程序“第四产权”

搜索项目名称自行报名。

线下：请到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1楼产权交易中心柜台报名，报名时应交

纳相应的报名保证金。

报名联系人：付经理

联系电话：0891-6909555

标的查看联系人：拉巴

联系电话：136 3890 0968

报名地址：拉萨市纳如路西藏自治区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

西藏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通 知
马进明先生、西藏丽奥整形医院有限

公司：
鉴于贵方与我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

（2025）藏01民终207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

“生效判决”），现根据生效判决内容及法律规

定，向贵方郑重通知如下：

一、根据生效判决确认，我司与马进明先

生于2017年 11月29日签订的《柳梧城投房屋

租赁合同》已于2025年 11月 12日解除。合同

解除后，贵方已丧失继续占有、使用案涉房屋

（位于拉萨市柳梧新区拉萨之窗3号楼部分房

屋）的合法依据，依法应向我司返还房屋。

二、截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贵方仍未实际

腾退房屋，已构成无权占有，严重侵害我司合

法权益。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

三十三条“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

赁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

正）》第二百六十条“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

或者票证，由执行员传唤双方当事人当面交付

……拒不交出的，强制执行”之规定，现我司正

式要求贵方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自行

清理案涉房屋内全部物品并腾退、返还房屋。

若贵方逾期未搬离，我司将依法向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由此产生的执行费用、房屋

占有使用费（按合同约定租金标准持续计算至

实际返还之日）及其他损失，均由贵方承担。

请贵方严格遵守生效判决及本通知要求，积极

履行腾退义务，避免因拒不履行导致的法律责

任扩大。

特此通知
拉萨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